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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26� � � � � �证券简称：联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

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以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73,200,000股

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派发现金红利20,

496,000元（含税）。 本次股利分配后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在利润分配公告披露日至本次预案具体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回购专户股份不参与分配

（如有）。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 公

司按照“分配比例固定” 的原则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4、公司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3,2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2.8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2.5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5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8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3*****136 徐建勇

2 03*****150 潘年华

3 08*****398 深圳市合域投资有限公司

4 08*****506 深圳市联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415 深圳市合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03*****657 甘周聪

7 03*****175 郭垒庆

8 03*****495 徐建军

9 08*****804 深圳洲明时代伯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

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期间公司发生过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和减持数量应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

2、根据公司于2025年5月7日披露的《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

股、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调整，回购价格上

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7.30元/股(含本数)调整至不超过47.02元/股(含本数)。具体的回购价格调整计算如下：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上限-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47.30元/股-0.

280000元/股=47.02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5月28日(本次权益分派除权

除息日)起生效。

七、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证券法务中心

2、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172号正大安工业城6栋6楼

3、咨询联系人：李群艳

4、咨询电话：0755-23200021

5、传真：0755-29683009

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确认文件；

（二）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四）其他。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301335� � � � � � � �证券简称：天元宠物 公告编号：2025-073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杭州鸿旺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购买的投资产品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和期

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一、本次购买银行产品情况

序号 购买主体

金融机构

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认购金额

（万元）

收益起计

日/成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资金来

源

1

杭州天元宠

物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

中 信 银 行

杭 州 分 行

营业部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04808期

保 本 浮

动收益

2,400 2025/5/20 2025/8/18

1.05%-�

2.25%

募集资

金

注：公司与上述金融机构无关联关系，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属短期低风险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

响较大，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虽然产品均会经过严格评估和筛选，但

收益情况受宏观经济等各种因素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导致实际收益不可预期的

风险。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4、除上述风险外，投资风险还包括产品发行方提示的认购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

传递风险、募集失败风险、再投资/提前终止风险及其他不可抗力风险等。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

的单位所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

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

会报告；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在不影响公司正常运作，确保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可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以更好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

四、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的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购买主体 金融机构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收益起计

日/成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

杭州天元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杭州

临平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5,900 2025/2/14 2025/8/14

1.40%或

2.30%或

2.65%

2

杭州天元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杭州

临平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4,000 2025/2/21 2025/8/21

1.40%或

2.25%或

2.65%

3

杭州天元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杭州

临平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5,000 2025/3/7 2025/9/4

1.40%或

2.25%或

2.65%

4

杭州天元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杭州

临平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16,000 2025/4/11 2025/10/14

1.40%或

2.25%或

2.65%

5

杭州天元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杭州

分行营业部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02232期

保 本 浮 动

收益

10,400 2025/4/18 2025/10/14

1.05%-2.

30%

6

杭州天元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杭州

临平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900 2025/4/25 2025/10/23

1.40%或

2.25%或

2.65%

7

杭州天元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杭州

临平支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益型

2,900 2025/5/12 2025/11/10

1.40%或

2.25%或

2.65%

8

杭州天元宠物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杭州

分行营业部

共赢智信汇率挂

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A04808期

保 本 浮 动

收益

2,400 2025/5/20 2025/8/18

1.05%-�

2.25%

合计 59,50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金额合计为59,500万元（含本次），未超

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60,000万元和投资期限。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资料。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业绩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业绩补偿情况概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减值测试结果及补偿方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和《关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标的公司四川晟天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2022年、2023年、2024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为35,886.01万元，业绩承诺实现率98.64%，未实现业绩493.99万元。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约定，业绩承诺方四

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控股）” ）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

式补偿公司13,214,493.98元。

二、业绩补偿承诺履行情况

2025年5月21日，公司收到四川发展（控股）支付的业绩补偿款13,214,493.98元。至此，四川发展（控股）的业

绩补偿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备查文件

（一）收款回单。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657� � � � � � � � �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2025-78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百川汇

流·并购重组焕新机” 2024年度集体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5月28日下午15:00-17:00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

所组织召开的以“百川汇流·并购重组焕新机” 为主题的集体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15:00-17:00

2.召开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八楼上市大厅和“互动易” 平台

3.召开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视频直播与图文转播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动易” 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 栏目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交流。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仲泽先生；董事、总经理沈慧明先生；独立董事曲选辉先生；财务总监胡佳超先生；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王丹女士。 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本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提前登录“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谈” 栏目，进入公司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 本公司将在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方式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电话：0731-28265977、010-60163249

电子信箱：zwgx000657@126.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客户大额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39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更

新）、《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5月22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5月22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5月22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1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大额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华商

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更新） 及相

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5年5月22日起限制本基金机构

客户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注:1、暂停机构客户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10万元（不含10万元）的大额申购、大

额定期定额投资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2、如机构客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10万元（不含10万元）的交易，本基金将确认该笔申

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10万元（不含10万元）的，则对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

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笔数确认失败。

3、机构客户通过基金销售机构进行本基金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及大额转换转入交易申请，暂停

起始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15：00。即5月21日15：00后提交的基金交易申请将视为5月22日的交易申请。投

资者成功提交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录的时间为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交易日

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2)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恢复机构客户办理华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相关日期。

3)本基金暂停机构客户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已签约的定期定额投

资扣款、转换转出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 投资 者可 登陆 本公 司网 站 （www.hsfund.com） 查 询 相 关信 息或 拨 打客 户服 务电 话

（400-700-8880、010-58573300）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2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银河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基金管理人” ）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协商，自2025年5月22日起，本公司旗下银河中债0-3年政

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A类020252；C类020253）增加中信银行为

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定投起始金额为10元。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申购、定投上述基金，享受最低费率优惠1折起，实施费率优惠的具体活动方案及

时间以中信银行的公告为准。 若原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折扣费率。

此外，基金能否互转请以本公司具体业务公告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服务电话：95558

网址： www.citicbank.com

中信银行保留对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网址： www.cgf.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充分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

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管

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

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64� � � � �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6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年度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

司将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安排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

2、召开方式：同花顺路演平台采用网络远程文字互动方式

3、出席人员：董事长谢晓林先生、董事会秘书吴杰先生、独立董事牛晓峰先生、副总裁张德柱先生、

财务总监祝凤鸣先生

二、投资者参与方式

问题征集方式：

https://board.10jqka.com.cn/fe/roadshow/questionCollection.html?id=1010568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1）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进入直播间https://board.10jqka.

com.cn/rs/pc/detail?roadshowId=1010568� 进行提问； 2）使用同花顺手机炒股软件扫描下方二维

码进入路演直播间进行提问互动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85� � � � � � � �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5-033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名称暨完成工

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中建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于近日对公司名称

进行了变更，由天津中建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近期，该子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1、名称：天津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22986123F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4、法定代表人：邹鹏

5、注册资本：壹仟捌佰叁拾玖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0年09月01日

7、住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宝山道1号

8、经营范围：石材制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厂房、机械设备、汽车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天津万里石石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30� �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25－039

债券代码：124024� � �债券简称：铜陵定0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

月21日（星期三）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龚华东。

6.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68人，代表股份6,892,475,16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99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112,145,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88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65人，代表股份780,329,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11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67人，代表股份780,341,60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3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65人，代表股份780,329,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1132％。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830,195,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64％；反对55,

550,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60％；弃权6,729,0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8,061,9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189％； 反对55,550,6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88％； 弃权6,

729,0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623％。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7,551,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4％；反对18,

284,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3％；弃权6,639,0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5,418,2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061％； 反对18,284,3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31％； 弃权6,

639,0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508％。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5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9,585,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9％；反对17,

94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3％；弃权4,9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451,8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67％； 反对17,941,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92％； 弃权4,

9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341％。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73,59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1％；反对15,

045,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3％；弃权3,8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1,463,1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807％； 反对15,045,1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0％； 弃权3,

8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912％。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8,09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3％；反对17,

049,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4％；弃权7,329,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5,962,4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58％； 反对17,049,2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48％； 弃权7,

329,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393％。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7,364,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57％；反对20,

801,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8％；弃权4,3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5,231,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821％； 反对20,801,9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8％； 弃权4,

3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521％。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7,880,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2％；反对20,

240,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7％；弃权4,3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5,746,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482％； 反对20,240,5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8％； 弃权4,

3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580％。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2,825,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8％；反对24,

912,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4％；弃权4,7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0,691,7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04％； 反对24,912,2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25％； 弃权4,

7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071％。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9,748,6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43％； 反对

127,11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2％；弃权5,6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615,0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912％；反对127,11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95％；弃权5,

6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193％。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70,720,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44％；反对16,

750,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0％；弃权5,0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8,586,9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22％； 反对16,750,5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66％； 弃权5,

0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413％。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3,560,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05％；反对23,

459,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4％；弃权5,4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26,6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46％； 反对23,459,6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63％； 弃权5,

4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991％。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9,826,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4％；反对17,

213,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弃权5,4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7,692,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976％； 反对17,213,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59％； 弃权5,

4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966％。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购销、服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112,133,557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754,41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80％；反对21,

151,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5％；弃权4,7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4,419,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780％； 反对21,151,2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5％； 弃权4,

7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114％。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金融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112,133,557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639,647,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702％；反对136,

101,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13％；弃权4,5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47,4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702％；反对136,101,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13％；弃权4,

5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886％。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投资控股有色财务公司实施方式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112,133,557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325,1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704％； 反对99,

586,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619％；弃权4,4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325,1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704％；反对99,586,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619％；弃权4,

4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678％。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有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6,112,133,557股，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640,212,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426％；反对135,

511,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57％；弃权4,6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0,212,4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0426％；反对135,511,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57％；弃权4,

6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917％。

表决结果：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方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

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5)承义法字第00119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

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公司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召集，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和2025年5月10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补充通知。本次股东

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14:30在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1,868人，代表股份6,892,475,1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9967％，均为截止至2025年5月9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 代表股份6,

112,145,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8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65人，代表股份780,329,

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3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本律师也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公司2024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5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司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公司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

案》《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公司关于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资金

交易业务的议案》《公司关于2025年度购销、 服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于2025年度金融

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关于调整投资控股有色财务公司实施方式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关于有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公司关于调整投资控股有

色财务公司实施方式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于有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为新增临时提案，由持有公司47.77%股份的控股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并书面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其余提案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届监事会

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和补充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面记

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关联股东对关联交易相关

议案回避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

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0,195,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64％；反对55,550,6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60％；弃权6,729,0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18,061,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89％；反对55,550,

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88％；弃权6,729,01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4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3％。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7,551,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4％；反对18,284,3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3％；弃权6,639,0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418,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61％；反对18,284,

3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31％；弃权6,639,01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08％。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及2025年财务预算安排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9,585,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9％；反对17,941,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3％；弃权4,9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9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7,451,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67％；反对17,941,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92％；弃权4,9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1％。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3,59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1％；反对15,045,1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3％；弃权3,8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61,463,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07％；反对15,045,

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0％；弃权3,8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4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2％。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8,09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3％；反对17,049,2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4％；弃权7,329,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962,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58％；反对17,049,

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48％；弃权7,329,91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3％。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7,364,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57％；反对20,801,9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8％；弃权4,3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231,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21％；反对20,801,

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8％；弃权4,3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8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1％。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7,880,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2％；反对20,240,5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7％；弃权4,3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5,746,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82％；反对20,240,

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8％；弃权4,3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0％。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2,825,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8％；反对24,912,2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4％；弃权4,7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0,691,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04％；反对24,912,

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25％；弃权4,7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1％。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9,748,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43％；反对127,113,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2％；弃权5,6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5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7,615,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9912％；反对127,113,

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895％；弃权5,61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5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3％。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0,720,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44％；反对16,750,5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0％；弃权5,0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8,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8,58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22％；反对16,750,

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66％；弃权5,0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13％。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3,560,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05％；反对23,459,6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4％；弃权5,4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1,426,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946％；反对23,459,

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63％；弃权5,4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91％。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9,826,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14％；反对17,213,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7％；弃权5,4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2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7,692,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76％；反对17,213,

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59％；弃权5,4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6％。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购销、服务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4,41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80％；反对21,151,26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5％；弃权4,7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9,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54,419,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80％；反对21,151,

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05％；弃权4,77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4％。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金融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47,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702％；反对136,101,4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13％；弃权4,5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39,647,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702％；反对136,101,

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13％；弃权4,59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6％。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十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投资控股有色财务公司实施方式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325,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704％；反对99,586,03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619％；弃权4,43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6,325,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704％；反对99,586,

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619％；弃权4,430,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8％。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十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有色财务公司拟与有色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0,212,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426％；反对135,511,54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57％；弃权4,6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40,212,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426％；反对135,511,

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657％；弃权4,617,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7％。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有效表决权

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

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